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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之持续督导总结报告

财务顾问

万和证券

二〇二二年五月

声明

2021年3月15日，上海长耘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长耘” ）与于文彪、金

双寿、刘俊忠、关付安、杨建国、宁波恒晖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及《表决权委

托协议》，约定上海长耘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转让方于文彪、金双寿、刘俊忠、关付安、杨建国持有的

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晖电气” 或“上市公司” ）合计11,974,670股股份（占上市

公司总股本的9.36%），股份转让价款为205,724,830.6元，并接受转让方持有的23,949,348股股票（占

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8.71%）的表决权委托。本次权益变动后，上海长耘合计享有上市公司表决权比例的

28.07%，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胡坤作为上海长耘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后

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交易各方已于2021年4月1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毕本次权益变动标的股份

过户登记手续。

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和证券” 或“财务顾问” ）作为本次权益变动受让方的财务

顾问，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的规定，自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12个月内对上海

长耘及上市公司履行持续督导职责，并结合上市公司披露的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出具持续

督导意见。

上市公司于2022年4月29日披露了2021年年度报告及2022年一季度报告，根据《证券法》和《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的规定，通过日常沟通和审慎核查，结合三晖电气定期报

告，万和证券出具本持续督导意见。

本持续督导意见根据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相关材料编制，上市公司已向本财务顾问保证，其所提供

的为出具本报告所依据的所有文件和材料真实、准确、完整、及时，不存在重大遗漏、虚假记载或误导性

陈述，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负责。

本财务顾问未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或个人提供未在本持续督导意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持续

督导意见做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义

本督导意见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上市公司、三晖电气 指 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上海长耘 指 上海长耘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转让方 指

本次权益变动的转让方于文彪、宁波恒晖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金双

寿、刘俊忠、关付安、杨建国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股份转让、第一次

股份转让

指

上海长耘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受让上市公司9.36%的股份， 同时受托

18.71%的股份对应的表决权

第二次股份转让 指

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在受让方股份满足转让条件后，上海长耘通过

协议转让的方式继续受让上市公司20.63%的股份，具体转让时间尚未确

定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股份转让框架协议》 指 本次股份转让双方于2020年12月31日签署的《股份转让框架协议》

《股份转让协议》 指

本次股份转让双方于2021年3月15日签署的《于文彪、宁波恒晖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金双寿、刘俊忠、关付安、杨建国与上海长耘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关于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

议》

《表决权委托协议》 指

表决权委托双方于2021年3月15日签署的《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表决权委托协议》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修订）》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本持续督导期 指 2021年10月-2022年3月

一、上市公司权益变动情况及标的股份过户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概况

2021年3月15日，上海长耘与转让方于文彪、金双寿、刘俊忠、关付安、杨建国、宁波恒晖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及《表决权委托协议》，约定上海长耘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于文

彪、金双寿、刘俊忠、关付安、杨建国持有的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晖电气” 或“上市

公司” ）合计11,974,670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9.36%），股份转让价款为205,724,830.6元，并

接受转让方持有的23,949,348股股票（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8.71%）的表决权委托。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前述主体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权益变动前 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

（股）

表决权数量

（股）

表决权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表决权数量

（股）

表决权比例

（%）

于文彪 15,966,232 15,966,232 12.47 11,974,674 11,974,674 9.36

宁波恒晖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6,673,703 6,673,703 5.21 6,673,703 6,673,703 5.21

金双寿 7,983,115 7,983,115 6.24 5,987,337 0 0

刘俊忠 7,983,115 7,983,115 6.24 5,987,337 0 0

关付安 7,983,115 7,983,115 6.24 5,987,337 0 0

杨建国 7,983,115 7,983,115 6.24 5,987,337 0 0

合计 54,572,395 54,572,395 42.63 42,597,725 18,648,377 14.57

上海长耘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0 0 0 11,974,670 35,924,018 28.07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上海长耘成为上市公司单一拥有表决权份额最大的股东，成为上市公司的控

股股东，胡坤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公告情况

2020年12月30日，上市公司在深交所网站披露了《关于筹划控制权变更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20-079）。

2021年1月4日，上市公司在深交所网站披露了《关于控制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持股5%

以上董监高签署<股份转让框架协议>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01）。

2021年3月16日，上市公司在深交所网站披露了《关于控制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持股

5%以上董监高签署<股份转让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及《〈一致行动协议〉之终止协议》暨权益变动

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21）。

2021年3月19日，上市公司在深交所网站披露了《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万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以及转让方于文彪、金双寿、

刘俊忠、关付安、杨建国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文件。

2021年4月19日，上市公司在深交所网站披露了《关于控制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持股

5%以上董监高股份转让完成过户登记暨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2）。

（三）标的股份过户情况

2021年4月19日，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11,974,670股上市公司股份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过户日期为2021年4月16日。

（三）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

1、上市公司本次权益变动事项的实施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2、上市公司已经就本次权益变动进展情况依法及时履行了报告和公告义务；

3、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股份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相关手续合法有效；

4、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不存在差异。

二、收购人及被收购公司依法规范运作情况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上海长耘依法行使对三晖电气的股东权益；上市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有

关上市公司治理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要求规范运作；未发现收购人、上市公司存在违反公司治理和

内部控制制度相关规定的情形。

三、收购人承诺履行情况

根据《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书》，上海长耘对维护三晖电气独立性、同业竞争、

关联交易等事项作出了《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关于减

少及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上海长耘未发生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四、落实后续计划的情况

（一）《股份转让协议》的后续计划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本次权益变动系第一次转让；在第一次股份转让完成后，转让方拟转

让的剩余部分股份达到可转让条件后，上海长耘将继续受让转让方持有的26,412,530股上市公司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0.63%）， 各方应在第二次转让的标的股份达到可转让条件且在符合中国证监

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规定要求前提下，就第二次标的股份转让事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日，上述第二次股份转让事宜尚未进行，上市公司将根据最新进展情况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调整计划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收购人未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进行重大调整。

（三）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有关的重组计划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收购人未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进行资产重组。

（四）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更换计划

鉴于本次权益变动前，上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及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已满，根据《股份转让协议》，本

次股份转让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启动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事宜。上海长耘将根据《公司法》和上市公司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向上市公司推荐合格的董事及监事候选人，由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依据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进行董事会及监事会的选举， 并由董事会决定聘任高级管理人

员。

2021年6月15日，上市公司召开了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了第五届董事会、监事会的换

届选举工作。 同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了董事长和

监事会主席，并聘任了高级管理人员。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

计划已落实完成。

2022年1月20日，上市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

案》，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董事会聘任汤向阳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公

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综上所述，本持续督导期内，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届监事会正常运作，未发生重大变化。

（五）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修改的计划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收购人未因本次收购而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

（六）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出重大变动的计划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收购人未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进行重大变动。

（七）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重大变化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收购人未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八）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本持续督导期内，上市公司未发生对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情况。

五、提供担保或借款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未发现收购人及其关联方要求三晖电气违规提供担保或者借款等损害上

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六、持续督导总结

综上所述，本持续督导期内，收购人及上市公司依法履行了收购的报告和公告义务；收购人及上市

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要求规范运作；未发现收购人存在违反公开承诺的情形；

未发现收购人及其关联方要求上市公司违规提供担保或者借款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项目主办人：

陈春昕 刘 江

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出具日期：2022年 5月 13日

证券代码：002840� � � � � � � �证券简称：华统股份 公告编号：2022-073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增减、修改议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2年5月13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2年5月13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13日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13日

上午9:15至2022年5月13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浙江省义乌市义亭镇姑塘工业小区公司会议室。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朱俭军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224,278,5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3282%。

其中： 通过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2人， 代表股份199,759,41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1541%。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2人， 代表股份24,519,08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741%。

现场会议由董事长朱俭军先生主持，公司相关董事、监事、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国浩律师（杭州）事务

所指派的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指派的律

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二、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4,278,50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3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4,278,50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3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4,278,50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3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4,278,50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3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4,278,50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3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2/3以上表决同意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预计2022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3,840,50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47%；反对438,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反对43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100.00%；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2/3以上表决同意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激励对象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4,519,08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3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鉴于公司股东华统集团有限公司及义乌市华晨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朱俭勇、 朱俭军与激

励对象朱根喜系兄弟关系， 因此关联股东华统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义乌市华晨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华统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87,046,405股，义乌市华晨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持

有公司股份12,713,011股。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2/3以上表决同意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4,278,50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3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2/3以上表决同意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补选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4,278,50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3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独立董事徐向纮先生代表公司三名独立董事进行述职，向股东大会提交了《2021年

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具体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3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张轶男、张丹青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

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网络

投票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002840� � � � � � � � �证券简称：华统股份 公告编号：2022-074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22年5月13日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决议通过了《关于回

购注销激励对象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2年4

月23日、2022年5月14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回

购注销激励对象部分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由于公司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金旭帆、吴群、陈传志解除劳动关

系，首次授予激励对象胡森明、李棋、李旭、王礼明、张伟风、翁永华、周超雄、季卫忠、宋军伟、卢工作，预

留授予激励对象张广彬、刘立茂、李新盛、胡允有、林香献、汪丽君、郁长平因个人原因离职以及因2021

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未满足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次解除限售条件和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

二次解除限售条件，因此根据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公司拟对上述激励对象涉及的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合计5,

092,8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减少5,092,800股，公司注

册资本也将相应减少人民币5,092,800元， 公司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44,044.6480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43,535.3680万元。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凡公司债权人均有权于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公司

要求清偿债务或要求公司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

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电子邮件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2年5月14日至2021�年6月27日上午9:00—11:30，下午13:30—16:0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浙江省义乌市义亭镇姑塘工业小区公司投资证券部办公室。

联系人：朱婉珍

邮编：322005

联系电话：0579-89908661

电子邮箱：lysn600@163.com

3、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 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 印件到公司申报债

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

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 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 报的，除上述文件外，

还需携带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 件及复印件。

4、其它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 请注明“申报债权” 字

样。

特此公告。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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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卡智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7.00属于关联交易事项，与该议案有关联关系的股东已回避表决。 议案

12.00、13.01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金卡智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并于

2022年5月13日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在公司会议室举行，由董事长杨斌

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2、股东及相关人员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1人，代表股份195,178,43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5.4904％。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69,553,07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9.5179％。 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17人，代表股份25,625,35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972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9人，代表股份40,054,20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9.3355％。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14,428,85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3629％。 通过网络投

票的中小股东17人，代表股份25,625,35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9725％。

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 本次会议不存在征集表决权事项及包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的情形。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通过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经过认真审

议，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逐项表决，并通过决议如下：

1.0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95,045,9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21％；反对10,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2％；弃权12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9,921,7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92％；反对10,

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5％；弃权12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053％。

2.0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95,045,9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21％；反对10,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2％；弃权12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9,921,7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92％；反对10,

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5％；弃权12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053％。

3.0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94,967,5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19％；反对210,912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843,296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734％； 反对

210,9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26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0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95,045,9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21％；反对10,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2％；弃权12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9,921,7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92％；反对10,

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5％；弃权12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053％。

5.0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95,045,9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21％；反对120,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16％；弃权1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921,708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92％； 反对

120,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001％；弃权1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07％。

6.0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2023年度融资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95,058,2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84％；反对10,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2％；弃权1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9,934,0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99％；反对10,

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5％；弃权1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746％。

7.00、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2,333,4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93％；反对10,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7％；弃权1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9,934,0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99％；反对10,

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5％；弃权1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746％。

杨斌先生为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8.0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95,058,2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84％；反对10,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2％；弃权1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9,934,0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99％；反对10,

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5％；弃权1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746％。

9.00、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93,865,4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273％；反对1,313,02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7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8,741,17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219％；反对1,

313,02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78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0.0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95,058,2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84％；反对10,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2％；弃权1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9,934,0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99％；反对10,

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5％；弃权1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746％。

11.00、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95,045,9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21％；反对10,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2％；弃权12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9,921,7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92％；反对10,

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5％；弃权12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053％。

12.0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95,058,2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84％；反对10,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2％；弃权1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9,934,0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99％；反对10,

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5％；弃权1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746％。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3.00、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并新增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13.0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93,476,2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279％；反对1,592,13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157％；弃权1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8,352,0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7504％；反对1,

592,13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750％；弃权1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746％。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3.0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93,476,2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279％；反对1,592,13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157％；弃权1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8,352,0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7504％；反对1,

592,13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750％；弃权1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746％。

13.0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93,476,2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279％；反对1,592,13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157％；弃权1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8,352,0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7504％；反对1,

592,13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750％；弃权1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746％。

13.04、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95,058,2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84％；反对10,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2％；弃权1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9,934,0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99％；反对10,

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5％；弃权1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746％。

13.05、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对外捐赠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95,058,2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84％；反对10,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2％；弃权1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9,934,0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99％；反对10,

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5％；弃权1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74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指派的郑寰律师、王迟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主体

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金卡智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金卡智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卡智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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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

本次会议为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为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13日下午3点30分。

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13日的交易时间，即9:15—

9:25,9:30—11:30和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13日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2年5月13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15:

00。

5．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投票：包括本人出席及通知填写授权委托书授权他人出席。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本通知列明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

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上述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

票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2年5月6日。

7．出席对象：

（1）凡截止2022年5月6日下午3：00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及其委托代理人；

（2）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法律顾问。

8．会议地点：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28号广州方圆奥克伍德豪景酒店11楼12号会议室。

二、 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以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23人，代表公司股份444,668,8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907,476,651股）的49.0006%（截至

2022年5月6日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912,370,038股， 其中公司在2022年5月6日股权登记日已回购

的股份数量为4,893,387股，该等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总股本数为

907,476,651股）。

2、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

现场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0名，代表股份367,413,5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907,

476,651股）的40.4874%。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其代表以记名投票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

的议案进行了表决。

3、网络投票的情况

在本次网络投票期间，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77,255,2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907,476,651股）的8.513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12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审议表决结果如

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2021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44,142,932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8817%；反

对518,400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1166%；弃权7,500股，弃权票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17%。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 上市公司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

79,975,332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9.3467%；反对518,400股，

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6440%；弃权7,5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093%。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2021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44,142,932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8817%；反

对518,400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1166%；弃权7,500股，弃权票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17%。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79,975,332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9.3467%；反对518,400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

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6440%；弃权7,5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

数的0.0093%。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44,649,932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957%；反

对 18,900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43%；弃权0股。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80,482,332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9.9765%；反对18,900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

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235%；弃权0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44,142,932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8817%；反

对518,400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1166%；弃权7,500股，弃权票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17%。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79,975,332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9.3467%；反对518,400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

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6440%；弃权7,5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

数的0.0093%。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97,469,180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89.3854%；反

对46,996,452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0.5689%；弃权203,200股，弃权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457%。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33,301,580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41.3678%；反对46,996,452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58.3798%；弃权203,2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总数的0.2524%。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44,650,832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960%；反

对18,000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40%；弃权0股。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80,483,232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9.9776%；反对18,000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

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224%；弃权0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44,142,932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8817%；反

对518,400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1166%；弃权7,500股，弃权票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17%。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79,975,332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9.3467%；反对518,400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

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6440%；弃权7,5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

数的0.0093%。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42,761,618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5711%；反

对1,399,314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3147%；弃权507,900股，弃权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1142%。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78,594,018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7.6308%；反对1,399,314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

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1.7383%；弃权507,9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总数的0.6309%。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其子公司与丰林集团及其子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

案》；

表决情况：同意444,650,832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960%；反

对18,000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40%；弃权0股。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80,483,232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9.9776%；反对18,000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

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224%；弃权0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租赁公司控股股东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江淦钧先生、柯建生先生回避表决本议案，其他非关联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80,483,

232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776%；反对18,000股，反对票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224%；弃权0股。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80,483,232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9.9776%；反对18,000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

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224%；弃权0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公司及子公司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97,308,477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89.3493%；反

对47,157,155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0.6050%；弃权203,200股，弃权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457%。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33,140,877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41.1682%；反对47,157,155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58.5794%；弃权203,2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总数的0.2524%。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融资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44,635,932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926%%；

反对32,900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74%；弃权0股。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80,468,332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9.9591%；反对32,900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

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409%；弃权0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44,635,932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926%；反

对32,900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74%；弃权0股。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80,468,332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9.9591%；反对32,900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

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409%；弃权0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 2/3�以上股东审议通过。

14、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44,650,832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960%；反

对18,000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40%；弃权0股。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80,483,232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9.9776%；反对18,000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

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224%；弃权0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郭飏先生代表全体独立董事在年度股东大会向全体股东作了2021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陈涵涵律师、卢润姿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会议主持人、与会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和会议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

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五月十四日


